財團法人法治推廣服務基金會獎學金
設置要點

1、 設置目的：為宏揚法治教育，並培育國內優秀法律人才，本會特設置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

2、 頒發對象：本獎學金以頒給現肄業國內公立或經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法律系之學生為頒發對象。

3、 申請資格：申請學生之學業成績全學年總平均為八十五分以上，操行成績為甲等以上者。

4、 頒發標準：本獎學金每學年頒給十名，每名頒給獎學金新台幣壹萬元正，由本會自申請學生中擇優選定之。

5、 申請程序。申請學生應填寫申請書，並檢同前一學年學科總平均、操行、體育成績單及國民身份證正反面影本，郵遞本會審查。

6、 申請期間：自每年九月二十日起至同年十月十五日截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7、 要點修定：有關第三點至第六點規定，董事長得視實際狀況修訂，報請董事會備查。

八、  施行日期：本要點經奉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